
Q2. 找不到系統 EMAIL 自動發送的 LINK 時，還能如何處理案件申請與使用權申請？ 

A2. 各儀器案件申請，除了系統 EMAIL 自動發送的 LINK 之外，也可直接登入系統，將待處理、未
結案的「案件」處理完畢。 

 

 PI 可個別點選檢查「老師審核」及「案件申請」。 

 

 

 使用權申請審核：PI 核准「案件使用權」申請後，儀管人員才會收到新的使用權申請案
件。PI 審核步驟 123 如下： 

 

 非 PI 的使用者可檢查「案件申請」的「待處理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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